附件4

非营利组织申报材料指南

一、前提条件

拟申请免税资格的非营利组织应在主管税务机关办理税务登记（单位纳税人登记）、认定企业所得税税种并按期纳税申报。

二、申请资料
拟申请免税资格的非营利组织应根据《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非营利组织免税资格认定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8〕13号）第三条提交申请资料及《非营利组织免税资格申请认定表》，上述资料均为一式两份纸质文件。
（一）申请报告

1.格式要求：申请报告应为拟申请免税资格的非营利组织出具的红头文件，落款、日期、公章、联系人、联系电话等红头文件的基本要件齐全；呈送单位：XX财政厅、国家税务总局XXX税务局(登记管理机关对应层级的财政、税务部门全称)。

2.正文内容：第一部分是该组织基本情况，成立时间、宗旨、从事主要活动等；第二部分需包含“根据《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非营利组织免税资格认定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8〕13号）文件规定，本组织/基金会符合非营利组织免税资格认定相关条件，并对所提供资料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的表述。

（二）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基金会、社会服务机构的组织章程或宗教活动场所、宗教院校的管理制度

1.格式要求：组织章程或管理制度需加盖骑缝章。

2.正文内容：关于注销清算后剩余财产处置，需要有“按照登记核定或者章程规定，该组织注销后的剩余财产用于公益性或者非营利性目的，或者由登记管理机关采取转赠给与该组织性质、宗旨相同的组织等处置方式，并向社会公告”等类似表述。

（三）非营利组织注册登记证件的复印件

格式要求：加盖公章。

（四）上一年度的资金来源及使用情况、公益活动和非营利活动的明细情况

1.格式要求：情况应为拟申请免税资格的非营利组织出具的红头文件，落款、日期、公章、联系人、联系电话等红头文件的基本要件齐全；呈送单位：XX财政厅、国家税务总局XXX税务局(登记管理机关对应层级的财政、税务部门全称)。

2.正文内容：公益活动和非营利活动的明细需要有时间、活动、支出金额等相关内容；当年新设立或登记的非营利组织需提供申请当年的材料。

（五）上一年度的工资薪金情况专项报告

1.格式要求：专项报告应为拟申请免税资格的非营利组织出具的红头文件，落款、日期、公章、联系人、联系电话等红头文件的基本要件齐全；呈送单位：XX财政厅、国家税务总局XXX税务局(登记管理机关对应层级的财政、税务部门全称)。

2.正文内容：包括薪酬制度、工作人员整体平均工资薪金水平、工资福利占总支出比例、重要人员工资薪金信息（至少包括工资薪金水平排名前10的人员）；工作人员整体平均工资薪金水平应写明该组织有多少人，如理事长、副理事长、工作人员各多少人，有多少人在此处领薪，多少人由于什么原因不领薪等；当年新设立或登记的非营利组织需提供申请当年的材料。

（六）具有资质的中介机构鉴证的上一年度财务报表和审计报告

1.格式要求：审计报告需加盖骑缝章。

2.正文内容：审计报告中不能有“仅用于XXX”等类似表述。

（七）登记管理机关出具的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基金会、社会服务机构、宗教活动场所、宗教院校上一年度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国家政策的事业发展情况或非营利活动的材料

向登记管理机关申请开具企业申请上一年度从事非营利活动的情况说明，材料中应明确有“XX年度该社会组织从事活动属于非营利活动”的表述。

（八）《非营利组织免税资格申请认定表》

1.格式：申请认定表应由法定代表人签名或盖章原件，不可以使用扫描件、复印件或电子签章。

2.内容：应按税务登记信息规范填写“主管税务机关”、“税务登记号”；新申请认定的组织请勿填写“已认定的免税资格有效期”。



